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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立法语言审查程序乃是一项对立法语词、句式、篇章结构等文本表达进行审查的立法程序。管窥韩国“语

言审查程序”的立法实践可知，该程序在纠正语言错误、提高立法质量、实现法律的规范性和确定性上已经凸显

出十分积极的效果。反观我国的立法语言运用现状，立法语言失范现象层出不穷且日益严重。因此，伴随“科学

立法”“民主立法”的提出以及《立法法》修改之契机，我国立法机关应当在借鉴韩国“语言审查程序”的基础

上，设立立法语言审查主体，明确语言审查的内容，并建构一套完整的立法语言审查程序，以保证立法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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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定法中，语言失范现象大量存在，如语义模

糊、歧义、句式冗余、篇章结构混乱、标点使用错误

等。[1]这看似是一种无关法律痛痒的缺陷，但实际上

却映射出制定法的不规范性。近前，《十八届四中全会

公报》鲜明地提出，“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

之前提”，而“提高立法质量”则是实现良法善治的关

键。《立法法修正案(草案)》也将“提高立法质量”、

实现法律的明确性和具体性作为立法工作的重要目

标。因此，立法语言的失范现象对我国法治体系与法

治国家的建设而言，便不再是一个无关痛痒的问题。

细推立法语言失范现象的根源可以发现，语言规范运

用意识淡薄、语言运用标准不统一以及语言审查程序

缺失构成立法语言失范现象的主要原因。语言规范运

用意识淡薄可以通过强化注意意识来提升，语言运用

标准不统一也已经通过创设立法语言运用标准及语料

库来逐步改进。但立法语言审查程序的缺失却是目前

我国立法实践中尚未警醒和重视的问题。因此，为了

提高我国立法语言运用的规范化，实现我国法治体系

和法治中国的建设目标，笔者拟以立法语言审查的本

土资源运用与域外经验借鉴为切入点，尝试性地建构

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立法语言审查程序。 

 

一、立法语言审查程序概述 
 

所谓立法语言审查程序，是指对立法语词、句式、

篇章结构等文本表达进行审查的立法程序。它有广义

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立法语言审查程序是指在法律制

定、认可和修改阶段，负有立法语言审查职能的国家

机关、社会组织或公民对现行法律文本或法律草案的

语词、语句及篇章结构等用语规范情况进行审查的工

作方法、步骤和次序。它包括法律草案的语言审查程

序和现行法律文本的语言审查程序。而狭义的立法语

言审查程序仅指法律制定阶段的语言审查程序，即法

律草案语言审查程序。本文在此仅就狭义的立法语言

审查程序进行探讨。 
(一) 立法语言审查程序的内在构成 

立法语言审查程序在内在构成上主要是由四层概

念组成的，即“立法”“语言”“审查”“程序”。这四

层概念分别对应着不同的立法要求。 
第一，“立法”概念表明立法语言审查程序的适用

范围。一般来说，立法是指享有立法权的国家机关依

据一定的法律程序，制定、认可或修改法律规范的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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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但在此，立法不再是一种动态的活动，而被视为

法律运行的一个阶段，其与执法、司法相对，表现为

一种程序性规定的适用范围。换言之，在立法语言审

查程序建构中，“立法”概念的适用明确了该程序只能

适用于立法阶段，执法、司法阶段产生的语言失范现

象不属于该程序审查的范围。 
第二，“语言”概念指明立法语言审查程序的调整

范围。在立法学视域下，“语言”仅指立法过程中所使

用的语言，即“制定法律过程中所使用的语言文字表

意系统”[2](111)。然而，立法程序的整个性表明，立法

语言并非仅指制定法律过程中所使用的语言，同样的，

作为立法结果的法律文本也属于立法语言的表意范

围。因此，立法语言审查程序的调整范围一方面包括

从立法规划开始，到法的公布这一整个立法期间所使

用的语言，如“立法规划”“起草”“备忘录”“草案说

明”等语词；另一方面也包括各个现行法中所使用的

语言，如“过失”“可以”“婚姻”“情节严重”等。这

些法律语词在立法中已经超越了其日常语义所在，立

法语言审查程序的价值之一便在于保证该类法律语词

运用的准确性。 
第三，“审查”概念指向立法语言审查程序的功能。

依照我国《立法法》第 90 条的规定，国家机关、社会

组织以及公民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

和单行条例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的，可以以书面形

式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请立法审查。这意味着我国现

行的立法体制已经确立了立法审查制度。那么，在立

法程序中嵌入语言审查程序，既符合立法机关“科学

立法”的职能要求，也是提高我国立法质量的必要举

措。但值得注意的是，立法语言审查程序中的“审查”

只是对法律草案语言运用规范性的审查，属于一种前

置性立法监督功能。审查主体仅具有审查权和提出异

议的权力，而无权修改法律草案的实体内容。可以说， 
“审查”概念在立法语言审查程序中主要体现为监督

功能和合理怀疑功能。 
第四，“程序”概念指向立法语言审查程序的正义

属性。在立法中，“程序”是一种动态、非实体的价值

判断。它无助于增进立法的实体正义，却能够保证集

体理性按照同一目标有步骤地自我衍进。罗尔斯以 
“蛋糕的公平分配”来隐喻立法程序的重要性。他认

为，立法的过程预设了两种达到正义的路径：其一，

存在一种决定何种结果为正义的标准，并且该标准在

结果出现之前即已确定；其二，设定一种能够保障结

果为正义的程序。[3](81)由此推知，程序对于立法语言

审查而言，除了为审查主体提供审查步骤之外，也在

于确保立法机关遵循结果正义的程序法精神，保证立

法结果的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 
立法语言审查程序的四层概念之间是彼此相连、

密不可分的，例如“立法—语言”“立法—审查”“立

法—程序”以及“语言—审查”。每一概念层级都能够

彼此联结，构成立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概念

联结的正当性、合法性既表明了立法语言审查程序设

置的必要性，也在某种程度上凸显了立法语言审查程

序的法律价值及意义。 
(二) 立法语言审查程序的法律意义 

对立法语言审查程序概念结构的探索可以发现，

它具有以下几个层面的法律意义。 
一是立法语言审查程序完善了法律文本拟定的程

序性技术。程序性技术是实现立法正当性的必要条件，

一般表现为立法的手段或形式。但在现代立法观念下，

这种程序工具主义的外观并未否定程序本身的价值取

向。诚然，在立法领域，程序性技术较之于实体性规

范，缺乏影响公民权利、义务以及责任的显见后果。

但是，从严格法治的角度而言，程序性技术能够在“可

视化”“可触摸”层面保障立法的正当性、合法性，而

实体性规范本身则相对较弱。因此，立法语言审查程

序的设置意义之一便是将法律文本草拟与外部审查程

序相联结，既保证立法者能够公开、公正以及公平地

制定法律草案，又防止了权力的“暗箱操作”。 
二是在法律的文本表达层面上，立法语言审查程

序能够缓解立法语言的失范化现象。从我国的立法现

状来看，法律文本中普遍存在语言运用的失范化现象，

例如语法错误、主语缺失、语义模糊、标点错误以及

篇章结构不合理等。其中，我国《宪法》中的语言失

范现象就达 140 余处[4](384−413)，而刑法、民法、行政

法、诉讼法等领域的法律法规中的语言失范现象也较

为常见①，地方性法规中的语言失范现象更是比比皆

是。因此，建立立法语言审查程序的意义不仅在于解

决法律草案与现行法中的实体性表达问题，也有助于

法律的传播。[1] 

三是从法律运行的角度考量可以发现，对立法语

言的审查可以减少执法、司法过程中的运用难题。英

国法学家曼斯斐尔德勋爵(Lord Mansfield)认为：“世界

上的大多数纠纷都是由词语所引起的。”[5]立法语言失

范现象的存在即是导致部分法律纠纷产生的原因之

一。为此，执法者、司法者不仅要面对纷繁复杂的社

会事实，同时也要面对法律文本的语言失范难题。而

立法语言审查程序的审查范围涵盖了法律术语的确定

性、模糊语词的指称范围、法条句式的完整性以及篇

章布局的合理性等问题。相应地，执法机关与司法机

关在具体法律条款的运用中便具备了明确的规则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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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有助于疑难案件的解决。因此，立法语言审查程

序的建构并非仅在于解决立法层面的问题，同时也解

决了执法者与司法者的法律适用难题。 
四是从权力监督层面来说，立法语言审查程序有

效地缓解了立法者的“监督悖论”难题。众所周知，

“监督悖论”源出于立法者的权力重叠性，即立法权

与监督权在立法者身份上的混同。但立法程序的公开

性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监督悖论”难题，而立

法语言审查程序则构成破解“监督悖论”中的重要一

环。理由在于：程序性规范能够满足外部观察者(如社

会组织、公民等)对集体行动的合理预期。由于外部观

察者介入或影响权力运行机制的作用极其有限，因此，

对于集体行动的衍生物——法律规范——是否属于理

性建构的结果，外部观察者就需要采用某种制度性设

计或防御措施来加以保障。所以，相比于立法的内容，

外部观察者对立法的程序性技术更为关注。而语言审

查程序则是在立法表达的确定性、合理性上解决了立

法机关的权力运行与监督问题，确保了立法权行使的

正当性。[6](389) 
 

二、我国立法语言审查程序的 
设置基础 

 
(一) 理论支撑：语言失范规制说与效力冲突规 

制说 

立法语言审查及其程序建构的问题早已进入法律

人及语言学者的研究视野，并已形成不同的学说。其

中，较有影响力的观点之一是“语言失范规制说”。该

学说认为，立法语言审查程序是语言失范现象引发的

前置性规制措施。从当前世界各国的立法实践来看，

语言失范现象已是各国制定法中普遍存在的技术性难

题，这显然与现代立法所宣扬的规范主义与形式主义

精神背道而驰。因此，有学者指出，鉴于立法规范化

之需求，各国应当在立法程序中内嵌一种前置性程  
序——立法语言审查程序，并且由语言学专家、专门

性国家机构等主体对法律草案的语言进行审查。非经

立法语言审查程序的审查，该法案不得生效。[7]另一

具有影响力的学说是“效力冲突规制说”，即立法语言

审查程序是一种避免下位法与上位法冲突的程序性技

术。该学说主张，在实行单一的两级立法体制国家中，

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立法权限差异极易导致下位法与上

位法之间的效力冲突。以中国的立法体制为例。我国

实行的是“一元、两级、多层次”的立法体制，不仅

中央与地方在立法权限上存在较大差异，而且在法的

效力等级上，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以

及部门规章之间也有严格的效力限定。因此，为了防

止下位法的文本表达同上位法相冲突，我国应当建立

立法语言审查的程序性规范，以引导、规范下位法文

本表达的合宪性、合法性。 
概言之，“语言失范规制说”与“效力冲突规制说”

已经为立法语言审查程序的实体建构提供了一定的理

论研究，但不无遗憾的是，在我国乃至世界范围内，

立法语言审查程序的理论成果仍旧相对稀少，系统化

研究更是薄弱。而且，理论界与实务界始终未能清晰

地认识到立法语言审查程序对于推动法治现代化的积

极意义。这显然与立法语言审查程序的重要性严重  
不符。 

尽管理论界能够提供的直观性研究成果较少，但

这并不妨碍我们从其他视角审视立法语言审查程序建

构的理论基础，例如立法语言视角与立法审查程序视

角。前者从法律文本的语言构成出发，对立法语言的

语词、句式结构、篇章布局以及文本风格等内容进行

了规范分析，指明了法律的文本表达与语法规范之间

的显见差距，从而为我国立法语言审查程序的建构提

供了语言规范。后者则从程序设定与权力分配的维度

出发，一方面明确了立法审查的正当性、合法性，同

时也将“立法审查”视为一种事后监督程序，肯定了

审查程序对于法律文本规范化的积极意义；另一方面，

立法审查程序也为语言审查程序提供了适格的审查主

体。鉴于语言审查与立法审查之间的种属关系，语言

审查程序完全可以借鉴立法审查程序理论研究中的有

益成果。综合来看，虽然立法语言、立法审查以及立

法语言审查程序的研究均有待进一步提高，但上述理

论成果已经为我国立法语言审查程序的构建提供了充

分的理论支持。 
(二) 程序雏形：法律案审议程序和立法审查程序 

我国现行立法程序虽未明确规定关于立法语言的

审查程序，但是支撑立法语言审查的程序基础却是存

在的。其中，较为典型的两种程序性事实是：法律案

审议程序和立法审查程序。就立法语言的规范性审查

而言，法律案审议程序发生于法律草案的民主审议过

程中，属于一种事中审查程序。按照我国《立法法》

第 13、17 条的规定，无论法律案是否已列入会议议程，

均需要经过专门委员会审议。并且，法律委员会有权

根据各专门委员会的审议意见，对法律案进行统一审

议并提出审议结果报告。在这一过程中，专门委员会

主要负责审议法律草案的以下内容：①立法的必要性

与可行性；②法律草案是否与宪法、上位法相抵触；

③法律草案的结构、条款设计、调整范围是否准确；

④重要问题的解决方案是否科学、合理；⑤立法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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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适当性、立法语言表述的准确性、语言运用的规范

性等。由此可见，虽然我国《立法法》尚未设置刚性

的语言审查程序，但在法律案审查实务中，专门委员

会，尤其是法律委员会已经将立法语言运用的准确性

与规范性、篇章结构的科学性、文本表达与宪法、上

位法的一致性等问题，视为法律案审议的重要内容。 

而立法审查程序则属于一种对法律文本规范性的

事后监督、审查机制。根据我国《立法法》第 90、91
条的规定，该程序审查的内容是行政法规、地方性法

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或者法律的相抵触的

情况，并且具体审查主体仍然是各专门委员会。按照

“语言失范规制说”与“效力冲突规制说”的理论推

衍，尽管“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构成立法审查的

主要动因，但这种法律文件之间的抵触事实皆是以语

言文字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因此，即便专门委员会坚

信立法审查的目的在于消除法律之间的抵触状况、实

现国家立法的统一性，但是，撇除规范层面的考量，

其审查行为的实质影响依旧是对法律本文的语言运用

的改变。由此证明，在我国现行立法审查程序的深层

次机理中，法律的规范性审查构成立法审查程序的外

在表象，而语言审查则已内化为实质性影响结果。总

而言之，法律案审议程序和立法审查程序共同构筑了

我国立法语言审查的程序雏形。 
(三) 实践基础：立法用语规范化专家咨询委员会

及地方经验 

随着近几年立法语言研究的不断发展，一些地方

立法机关和政府开始关注立法语言规范化问题，这种

关注主要表现在立法技术规范的制定上。从目前来看，

我国立法技术规范主要分为三种类型：一是行政法规

类立法技术规范，如《政府规章立法技术规范》《行政

法规制定程序条例》；二是地方性立法技术规范，如《广

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立法技术与工作程序规

范(试行)》《重庆市地方立法技术规范》；三是专业性

立法技术规范，如《水利立法规范》《民航规章立法技

术规范》。2001 年，国务院率先出台《行政法规制定

程序条例》，其中第 5 条规定：“行政法规应当备而不

繁，逻辑严密，条文明确、具体，用语准确、简洁，

具有可操作性。”可见，立法语言的准确、简洁已成为

法律规范化、确定化的一项基本要求。但是在缺乏语

言审查程序的情况下，立法语言的准确、简洁与否似

乎无法得到全面保障。另外，地方立法机关也均制定

了“立法技术规范”类文件，以期实现法律文本表述

的规范化。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于 2007 年颁布的《广东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立法技术与工作程序规范

(试行)》就对立法语言表述做出了规定。该技术规范

从第 122~137 条对立法语词、句式、数词、量词、标

点符号等做了详细规定。但遗憾的是，该技术规范亦

未能对立法语言审查程序作出详细规定。显然，这也

导致了立法语言规范化的“宣而不用”。故此，我国在

制定立法技术规范过程中也应当增加语言审查程序，

已达到立法监督的目的。此外，全国人大法工委于

2007 年设立了“立法用语规范化专家咨询委员会”。

该委员会由 14 位语言文字学家组成，涉及语言研究、

语言编辑、语言教学等领域。该咨询委员会在法律草

案的审查方式上，主要采取专家与草案起草人共同审

查的方式。并且，为了加强立法语言审查工作的制度

化、程序化，全国人大法工委还专门制订了《立法用

语规范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工作细则》。这些实践不仅为

我国建立立法语言审查程序提供了宝贵经验，还将成

为一种有效的立法权力限制机制。 

 

三、他山之石：韩国“语言审查程序”

的经验借鉴 
 

世界各国的立法程序中关于语言审查的规定并不

多见，语言审查的程序性规定更是凤毛麟角。在这种

情况下，韩国立法则成为研究国外立法语言审查程序

的典型案例。
② 

(一) 韩国“语言审查程序”的立法实践 

韩国立法程序对语言的审查主要集中在违宪审查

和字句审查上。该国《国会法》第 86 条规定：“在委

员会已结束法律案审查或立案时，交付立法司法委员

会，接受体系和字句的审查。立法司法委员会委员长

与干事协商，审查中可省去提案者的宗旨说明和讨论

程序。对前款的审查，议长可附加审查期限，如无正

当理由审查未结束时，向本会议附议。”由该法律条款

可知，韩国立法语言审查程序由以下几个方面构成： 
1. 审查主体 

一般说来，立法审查主体依职权配置方式的不同，

可以分为职权单一型审查主体与职权混合型审查主

体。根据韩国《国会法》的规定，立法司法委员会是

唯一享有法律案语言审查职能的国家机关，其职能主

要包括法律案的违宪审查和条文审查。按照立法语言

审查主体的分类，韩国立法司法委员会应当属于一种

职权单一型审查主体。此外，从立法司法委员会的性

质来看，它是一种国家常设性委员会，属于独立的国

家公权力机构。由此观之，韩国在立法语言审查上采

取的是内部审查的方式，即由国家公权力机构启动并

负责语言审查，而未将语言专家、社会组织、公民等

立法参与主体纳入到立法语言审查程序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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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审查内容 
《国会法》第 86 条显示，语言审查的内容主要是

“体系”和“字句”。此规定明确了立法司法委员会的

具体职能，即“体系”审查与“字句”审查。其中，

体系审查是审查法律案的合法性。对于违反宪法或者

同上位法相抵触的法律案，立法司法委员会有权予以

撤销或修改。但立法司法委员会的修改涉及到法律案

的主体部分时，该法律案应当退回前一阶段负责审议

的相关委员会。[10](375−376)而字句审查则是对法律案表

达方式的审查，主要是就语词运用不当、歧义、句式

杂糅与缺省等缺陷进行纠正。由于字句审查不影响法

律案的主体内容或意思表示，立法司法委员会具有充

分的权力予以修改。在全体会议审议阶段，委员长首

先向全体会议报告审查经过和结果，再进入质疑、讨

论阶段，随后进行表决。全体会议对议案做出议决后

仍认为“法案内容中有相互抵触的条款、字句、数字

及其他事项时，可委托议长或委员会进行必要的调整

工作。”[11](96) 

3. 审查权的限制 

语言审查权的限制凸显的是一个立法权的监督难

题。众所周知，在立法过程中，立法者常常遭遇“监

督悖论”，即如何保证立法者合法行使权力的同时又能

防止权力的滥用。显然，这种困境只能通过程序正义

来解决。事实上，针对此一问题，韩国立法语言审查

程序已经预设了一种有效的解决机制——审查期限。

按照《国会法》第 86 条第 2 款的规定，立法司法委员

会必须在审查期限范围内做出决定。对于尚未审查完

毕且无正当理由延期的法律案，议长可以直接提交至

大会审议。这种时间维度的程序设定不仅限制了立法

司法委员会滥用审查权，拖延法律案的通过，同时也

以法律形式赋予了该委员会充足的法律案审查时间，

保证了法律案的立法质量。 
(二) 韩国“语言审查”的原则 

韩国立法司法委员会对立法语言审查的范围主要

集中在“法案用语的正确性、统一性及其各种法律用

语之间的相互一致性问题”[11](95)。这也是韩国立法语

言审查规范的制度内核。首先，法案用语的正确性审

查旨在明确立法语言的涵义及适用范围。这是立法语

言单义性特征的必然要求，即“一个法律术语在某个

法系或法律体系中只表示一个法律概念，而这一法律

概念反过来又只能用这个法律术语来表示的这种特

征”[12](47)。其次，法律用语的统一性要求，表达某一

意思的立法语词在该草案中既不能被随意引申，也不

能够为其他相近语词所替代，整部议案在单项意思表

达上必须始终如一地使用同一词汇，相似立法语词的

运用必须明确其各自涵义。以我国《刑事诉讼法》的

用语为例，“询问”和“讯问”都含有提问之义[13](22)，

但是法律对每一个语词的涵义都有极其明确的限定。

“询问”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向证人和知情人了解案情

的一种方式，询问的对象主要是证人、被害人或其他

了解案情的人。在询问过程中，司法工作人员不得对

被询问人采取强制措施，因此，询问是在自愿的基础

上进行的。而“讯问”则不同，它是指司法工作人员

审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查明案件事实的一种措施。

讯问带有一定的强制性。韩国立法司法委员会对议案

语言进行统一性审查，既是为了保障立法语词运用的

明确性，也避免了相近语词的语义混乱。最后，法律

用语之间的相互一致性审查是一种立法语言的纵向审

查方式。该审查方式主要是将该法律用语与其他现行

法(尤其是上位法)进行比较，审查相关规范性法律文

件是否存在语义冲突之处，其目的在于维护整个法律

体系语言运用上的一致性、规范性。 
(三) 韩国“语言审查”的启示 

立法语言审查程序是韩国国会所创立的一项独特

的立法程序，它的目的在于“保证法律内容与形式的

规范性，平衡国会常设委员会之间可能出现的不同利

益的冲突，有助于减少执政党与在野党围绕法案内容

而产生的冲突，保持国会运作的连续性和合理性。同

时，这种审查方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立法质   
量”[11](95)。而且，从当前韩国立法语言审查程序的运

行实践来看，其在推动立法的规范化、提升立法的科

学性等方面已经颇有成效，语义冲突、歧义、句式杂

糅、标点错误等语言问题也得到了显著改善。 
然而，同现代法治所追求的形式意义相悖，韩国

立法语言审查程序也表现出以下两点显著缺陷：其一，

语言审查主体单一，不利于彰显立法的民主性。根据

韩国《国会法》第 86 条的规定，立法司法委员会是唯

一具有语言审查职能的国家机关。由此观之，韩国立

法语言审查的主体较为单一，且无法有效发挥公众及

社会组织在立法中的作用。现代立法理念认为，制定

法律的目的在于更好地服务社会、回应公民需求。而

公民和社会组织又是反映立法语言适当与否的最直接

受众。因此，韩国将立法语言的审查主体限定为国家

公权力机关，而忽视公民和社会组织在立法中的作用，

不利于凸显国家立法的民主性。其二，审查程序的规

范化、制度化程度较弱。从韩国立法语言审查的实践

来看，“(立法司法)委员会主席负责掌握程序，维持秩

序并代表该委员会。各种议案和请求须交由常设委员

会审查。”[14](295)也就是说，法律案的审读、论证、修

改等程序均由立法司法委员会主席自行斟酌，程序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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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规范化程度有待加强。 
 

四、我国立法语言审查程序的建构 
 

我国立法语言审查程序的建构可以借鉴韩国立法

中的语言审查程序，但又不能“照搬照抄”。一方面，

我国立法语言审查程序的建构应当扩大审查主体的范

围，吸收社会组织和公众参与到立法语言审查中来；

另一方面，审查程序的设计要适合我国立法的具体情

况。因此，我国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建构具有中国特

色的立法语言审查程序。 
(一) 立法语言审查主体 

立法语言审查主体，即谁有权审查法律文本的语言

表达的问题。纵观世界各国的立法实践，无论该国实行

何种立法体制，在立法程序设定上都需要设置明确的立

法主体。但值得注意的是，立法主体并不与立法语言审

查主体完全相重叠。所谓立法主体是指“在法治意义上

和功能意义上具有立法权或者对立法活动起实质性作

用、对立法产生重要影响的主体”[15](203−206)。它主要包

括议会、政府、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等，其中起主导

性作用的是立法机关，常常表现为国会、议会、人民

代表大会等形式。而立法语言审查主体是指在法律制

定、修改过程中负有审查立法语言职责的主体。它主

要包括立法语言审查机构和专家委员会。此外，为了

凸显我国立法民主性、提高立法语言的规范性、普适

性，我国立法机关也应当注重公民与社会组织的立法

参与功能，如通过网络、通信等方式提出立法意见和

建议。关于立法语言审查主体以及参与主体的设置，

详述如下： 
1. 立法语言审查机构 

在解决国家治理难题上，理论界与实务界“不约

而同地选择通过创建机构和委员会来调节经济和社会

生活，而不是一直采用像在经济学文献中讨论的各种

市场机制”[16]。为此，我国立法语言审查主体的制度

建构也可以借鉴专门机构与委员会的建构模式。当然，

立法语言审查程序作为立法程序(抑或说立法审查程

序)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制度建构不应过分触动我国

立法体制的基本结构，而应当是在现行立法体制下，

采用“嵌入式”方式进行柔性改良。但问题在于，立

法语言审查程序应当如何选择“嵌入点”以实现立法

程序间的无缝对接呢？实际上，韩国常设型专门委员

会审查模式已经为我国立法语言审查的主体选定提供

了宝贵经验。 
从我国当前专门委员会的机构及职权设置情况来

看，法律委员会是最适格的常设性语言审查主体。理

由在于：《宪法》与《立法法》分别从赋权与程序两个

维度保证了法律委员会进行法律案语言审查的可行

性。具言之，我国《宪法》第 79 条规定：“各专门委

员会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领导下，研究、审议和拟订有关议案。”由此可见，

法律委员会作为我国 9 个专门委员会之一，不仅属于

常设性委员会，而且具备法律案审查的专项职能。故

此，法律委员会原则上有权审议、修改法律案的语言

失范问题。另根据《立法法》第 18 条的规定，各专门

委员会对法律案的审议意见须汇总至法律委员会，并

由法律委员会制定审议结果报告和法律草案修改稿。

因此，在不增设立法机构的前提下，法律委员会最适

合作为法律案语言运用的审查主体。 
2. 专家委员会 

前文论述已经表明，我国现有的专门性立法语言

审查机构是立法用语规范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它既是

我国首个以立法语言审查为目的而设立的专门机构，

也是我国现行立法体系下唯一一个立法语言审查主

体。然而，与常设性立法语言审查主体不同的是，专

家委员会虽然在机构设置上属于常设性国家机构，但

在审查人员配置上则具有兼职性质。因此可以说，专

家委员会属于松散型语言审查机构。目前看来，我国

立法用语规范化专家咨询委员会的常规配置由语言文

字专家构成，涉及的领域包括语言研究工作、语言文

字出版、语言教学工作等。但值得注意的是，“法律语

言是在法治发展过程中，按照法律活动(立法、司法、

法律科研)的要求逐步磨砺、逐步构建的一种有别于日

常语言的‘技术语言’，是全民语言的一个社会功能变  
体。”[17](6)概言之，立法语言并非是日常语言的法律适

用，它所带有的领域性特征亦是未受过系统法律培训

的人难以把握的。因此，咨询委员会在组成人员结构

上应当适当地加入法学研究者，尤其是法律语言研究

者，从而使法律案的语言审查能够在法治思维下进行。 
3. 公民与社会组织 

公民与社会组织参与立法作为一种民主立法的典

型表现形式，其在立法语言审查程序中的作用同样不

容忽视。《十八届四中全会公报》更是深刻地提出，我

国法治国家的建设，要“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

法，完善立法项目征集和论证制度，健全立法机关主

导、社会各方有序参与立法的途径和方式，拓宽公民

有序参与立法途径”。因此，对于科学立法、民主立法

而言，广泛的公众参与——如立法听证会、立法语言

运用的民意调查等——能够有效补充立法审查中的不

完备性。而且，我国《立法法》第 90 条第 2 款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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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事业组织和公民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

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建

议。由此观之，我国《立法法》并未直接赋予公民与

社会组织相应的立法审查权，而是赋予了公民与社会

组织一定的立法建议权。该权利在本质上属于一种立

法参与权。因此，在不触动《宪法》与《立法法》之

规定的情况下，公民与社会组织已然可以为法律案语

言问题提出建议或意见。但是从目前的立法实践来看，

我国立法机关对法律草案语言的审查仅是国家权力机

关的内部审查。立法信息的有限性、立法主体与法律

受众的分离可能导致立法语言内部审查的效率低下。

因此，有学者提出，“真正的法律不是对个人的正当自

由进行限制，而是对国家的不当权力进行限制。”[18]

所以，我国立法机关在立法语言审查程序的建构上，

除了肯定国家立法机关对法律草案的语言审查职能

外，还应当拓宽公民与社会组织参与立法的渠道。这

不仅有助于保证立法语言审查的民主性、全面性，也

能够提高法律文本的普适性。 
此外，我国的社会组织已成为国家权力机关与公

民之间的沟通桥梁，它在法律案的语言规范性问题上

同样能够成为一个合格的参与主体。一方面，社会组

织在我国具有合法的社会地位，《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

例》对以合法形式注册成立的社会组织给予保护。另

一方面，我国的社会组织网络已经形成。虽然我国社

会组织在组织结构和监督管理等方面存在诸多弊端，

但其数量之众、范围之广、组织水平之高已经具有一

定的立法参与能力。而公众在立法语言审查中虽然会

受到法学与语言学等专门知识的限制，无法对立法语

词、句式结构、篇章结构等做出科学、专业的评述，

但公众参与立法语言审查的益处在于：作为普通的法

律受众，他们可以对法律文本的简洁性、明确性做出

最直接的评判。随着法治化的不断提高，我国民众的

法律意识已得到了明显提升，已经有能力成为立法参

与主体之一。所以，我国在立法语言审查程序的设置

上应当充分激发公众与社会组织的活力，重视二者的

立法参与作用。 
(二) 立法语言审查程序的审查内容 

立法语言审查程序是对立法语言运用情况的审

查，不包括对司法语言、执法语言等法律语言形式的

审查。[19](22)而且，该程序审查的内容也较为单一，它

仅就法律草案的语言运用问题进行形式审查，而不关

注法律的实质问题。也就是说，立法语言审查程序是

对立法语言的形式审查，任何规范层面的立法事项—

—如法律权利的赋予、义务的设定、责任设置等问题，

均不属于立法语言审查程序的审查范围。语言审查应

当以消除法律的模糊性、歧义性为目的，将立法语词

适用的准确性和简洁性、上下文立法语词适用的统一

性、各法律部门之间立法语词概念的一致性、相近立

法语词概念辨析、立法语句的句式、句法结构选择以

及篇章布局等作为审查内容。并且，立法语言审查、

修改应当以维持法律草案的基本涵义为原则，尽量保

证法律草案的原意。总之，语言审查的内容就是审查

立法语词、语句以及篇章结构的设置问题。 
(三) 立法语言审查的具体程序设置 

立法语言审查程序由六步骤构成：提请语言审查、

审读、听取起草人意见、论证、修改、提出审查结果

报告。这六个步骤通常按照顺序进行，但在某些情况

下会因为法律案的修改意见不一而需要反复性的、交

叉性的审查。如在立法语言论证阶段，草案起草人对

立法语言的运用持有不同意见时，可以重新听取起草

人意见。但无论立法语言审查过程如何，审查程序的

所有步骤缺一不可。具体说来，立法语言审查程序的

运作方式如下： 
一是提请语言审查。在法律草案表决稿完成后、

提请下次会议表决前，由法律委员会提请立法语言审

查机构进行语言审查。法律委员会内部组建立法语言

审查专家委员会时，可以由法律委员会提请专家委员

会进行语言审查。 
二是审读。审查申请提出后，法律委员会将法律

草案交由立法语言审查机构(或专家委员会)，由审查

人员对法律草案进行审读、研究，标明存在语言失范

现象的篇章、语句、语词。 
三是听取起草人意见。立法语言审查人员邀请法

律案起草人列席审查会议，与法律案起草人当面交流，

听取起草人的意见，并针对存在的语言失范现象与起

草人进行沟通、讨论。 
四是论证。召开立法语言审查会议，由审查人员

对法律草案的语言问题和修改意见(包括公民与社会

组织反馈的意见和建议)进行说明，其他与会人员提出

意见，由会议主持人汇总审查人员的修改意见。 
五是提出修改建议。立法语言审查机构(或专家委

员会)对法律草案进行修改，提出法律草案修改建   
议稿。 

六是提出审查结果报告。立法语言审查机构(或专

家委员会)提出审议结果报告，对重要的不同意见应当

在审查结果报告中予以说明；对有关审查人员的重要

审议意见没有采纳的，应当向有关审查人员反馈。 
(四) 立法语言审查的期限 

立法语言审查的运行期间是程序设计中一个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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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问题。运行期间的准确把握既能保证立法程序

的良好运行，也能有效防止法律案审查机关的独断、

专权。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并非审查期限越长，审查

的效果就越好。立法语言审查是一个复杂且严肃的任

务，审查程序涉及提请审查的时间、审查完成的最终

时间、程序运行所需的必要时间等问题，任何阶段时

间的错乱都将破坏后续程序有效运行。因此，立法语

言审查期限的设定应当非常谨慎。 
目前来看，我国立法语言审查的期限主要受到启

动时间和终止时间的双重影响。它的启动时间应当是

在法律草案经过反复修改之后、法律草案表决稿形成

前。理由在于，法律草案在起草完成后，会收到众多

审议意见，并需要经过多次会议讨论。因此，在法律

草案表决稿形成前的一段期间，法律草案在语言表达

上尚不稳定，此时进行立法语言审查有可能造成立法

资源的浪费。但是，经过反复修改之后、法律草案表

决稿定稿前的法律草案已采纳了各方提出的有益修改

意见，其篇章结构、条款设置、文本表达等都较为稳

定，并且后一项程序是提请表决。因此，立法语言审

查程序在此一阶段启动最为适当。而立法语言审查程

序的终止时间应当在法律委员会提出法律草案表决稿

的期限截至日前，并给予法律委员会充足的时间制定

法律草案表决稿。可见，立法语言的审查期限较为   
短暂。 

既然立法语言的审查期限非常有限，那么其运行

的最短期限就成为影响其可操作性的关键。我国人大

的会期较短，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会期仅为 8
天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会期相对较长一些。[20]但是

相较于大多数国家来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会期

并不长。因此，有学者认为，“会期的天数以多少为宜，

似乎没有一定之规，然而为了提高立法质量，确保立

法机关的政治地位不被削弱，会期的天数不可太  
少。”[21](358)现行的会期设置仍旧为立法语言审查程序

的运行提出了巨大的挑战，虽然立法语言审查人员能

够完成审查工作，但语言审查的质量难免会受到影响。

因此，我国立法语言审查程序建构的制度环境还有待

进一步完善，以便给予立法语言审查人员更为充足的

时间。 
 

五、结语 
 
立法语言充满着暴力。[22]因此，立法语言运用必

须准确、达意。如此，“不仅立法主体可以通过使用立

法语言文字实现自己的立法观念，而且执法者、司法

者、守法者也可以凭借立法语言文字的特点和优点，

正确地特别是准确地理解各种规范性法文件，从而正

确、有效地加以执行、使用和遵守。”[15](356)因此，立

法语言审查程序的建构不仅影响到我国立法质量的高

低，也关系到司法机关和执法机关能否实现法律的准

确适用，更关系到立法机关自我监督的制度化、规范

化。目前来看，我国《立法法修正案(草案)》尚未将

语言审查作为一项法定化程序纳入进去，也未将“立

法体例”纳入其中，这可能成为抑制我国立法质量的

重要原因之一。因此，《立法法》的修订应当借鉴韩国

“语言审查程序”的成功经验，并结合我国立法技术

规范的实践，摸索出符合我国国情的立法语言审查  
程序。 

 
注释： 
 

① 当前我国法学界对立法语言失范现象的研究，主要是依照法律

门类不同进行分化研究，而且研究方法往往聚焦于语言学解构

方法，即把法律文本作为一种语言材料，用语言学知识验证立

法表达的规范性。这类研究成果主要有李康宁：《民事法律立

法语言失范问题检讨》，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
2010 年第 5 期；钱叶芳：《〈劳动合同法(草案)〉三审稿立法技

术的缺陷和弥补》，载《法学》2007 年第 5 期；周晓林：《行

政法律语病例析》，载《语言文字应用》2002 年第 3 期；王焱

林：《新〈刑法〉瑕疵探微》，载《现代法学》1998 年第 3 期；张

自生、修静：《从当前的图书馆法规谈图书馆法的语言规范问

题》，载《红河学院学报》2010 年第 3 期；刘永红：《〈道路交

通安全法〉语言表述问题评析》，载《贵州警官职业学院学报》

2004 年第 5 期；刘必宁：《我国刑诉法语言失范之评析》，载

《人民检察》2002 年第 6 期。 
② 英国、美国、日本也存在关于语言审查的制度性规定，但都不

及韩国《国会法》规定的如此直接、强制。美国和英国在国会

审议法案的“一读”中，都只审议法案的名称。美国《统一和

标准法案起草规则》中也有关于法律用语的具体要求。参见：

孙潮：《立法技术学》，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0 页。

日本国会对法律案的审查包括“条文的配列是否适当，以及用

词、用语是否有误。”参见董璠舆：《日本内阁法制局与议院法

制局》，载《人大工作通讯》，1997 年第 20 期。此外，我国台

湾立法中也存在语言审查规定。参见沈中元、周万来：《两岸

立法制度》，冠顺数位有限公司 2011 年版，第 96 页；罗传贤：

《立法程序与技术概要》，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版，第 29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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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theories and techniques of legislative language checking procedure: 
based on the experience of South Korean legis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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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egislative language checking procedure is to check the literal expressions, such as words, sentences and 
chapter structures in legislation. A look into the legislative experience on language checking procedure in South Korea 
shows positive effect on correcting language faults, improving the qualities of legislation and realizing the 
normalization and accuracy of law. However, in Chinese legislative language utilization, irregularities are increasingly 
serious. Therefore, with the opportunities of the proposition of “scientific legislation”, “democratic legislation” and the 
modification of Legislative Law, our state legislature should take measures as follows on drawing the experience from 
South Korea: set a legislative language checking subject, clarify the contents of language checking, and construct a set 
of integrated legislative language checking procedure. These measures can ensure the quality and normality of 
legis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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